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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灵丘县吕灵珍珠岩有限公司
珍珠岩加工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灵丘县吕灵珍珠岩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灵丘县吕灵珍珠岩有限公司珍珠岩加工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相关材料收悉。结合大同市生态环境评估中心出具的《关于<灵丘县吕灵珍珠岩有限公司珍珠岩加工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报告》，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石家田乡温东堡村东北 1.34km，用地面积27000m2（在现有厂区内建设，不新增占地）。原有2条10万吨生产线均为干法制备珍珠岩，经我局（原灵丘县环境保护局）分别于2017年3月15日以灵环函【2017】48号对一期10万吨项目予以批复，于2018年8月14日进行了项目竣工验收备案；于2018年11月12日以灵环函【2018】141号对二期10万吨项目进行了批复，目前二期10万吨生产线已建成，正在开展验收工作。现拟在厂区南侧新建1条20万吨湿法珍珠岩生产线。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封闭式厂房1200平方米，购置安装棒式球磨机2台、压滤机1台、高级振动筛5台及配套辅助设施（2台浓缩罐、2台磁力搅拌机、1台底泥压滤机）。预计年处理珍珠岩矿石40万吨。项目总投资300万元，环保投资73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24.3%。项目已取得灵丘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下发的备案证，项目代码为“2503-140224-89-01-169310”。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在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必须对照《报告表》逐一落实各项环保对策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施工过程严格落实“六个百分之百”，加强废水、噪声、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并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降低对周边的影响。
2、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原矿破碎产生的粉尘经集尘罩收集后通过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排气筒排放；汽车运输扬尘采用路面洒水、限制车速和装载量、加盖篷布及可控路面硬化、厂区出口设置 1 座洗车平台。营运期项目生产过程粉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83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3、废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生产废水，设2座浓缩罐，1座容积100m3循环水池，1座容积50m3事故水池；洗车废水，洗车台安装供暖设施，满足冬季正常使用，洗车台前安装抖车台，洗车台后有风干系统，防止洗车平台管路结冰，保证其正常运行；在工业场地南侧设初期雨水池1座，容积380m3，经沉淀后用于生产补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掏用于农田施肥。
4、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要选用低噪声设备，置于车间内，采取减振措施，采用耐磨、抗噪材料等，加强绿化。运营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5、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洗珍珠岩底泥及洗车平台底泥：压滤后作为珍珠岩粉外售；废矿物油、废油桶暂存于工业场地危废贮存库，定期送有资质单位处理；在厂区设垃圾桶收集生活垃圾，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收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暂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的有关规定。
6、加强厂区的绿化美化工作，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三、该项目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颗粒物0.63t/a。
四、加强对工程的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预测，制定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及环境保护管理相关制度，采取合理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预防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五、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按照《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要求,积极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建成后须按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环境保护措施未落实到位，不得正式投入运营；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报经我局重新审批。
六、大同市灵丘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该项目建设期及运营期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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